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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檢討 (法規版本：112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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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 (法規版本：108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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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章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法規版本：110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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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四章工廠類建築 (法規版本：110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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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產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 (法規版本：11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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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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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一、處理方式 

本案採「重建」方式進行。 

二、區段劃分 

本案範圍將全部劃分為「重建區段」，詳圖 7-1 更新單元區段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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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更新單元區段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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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案無涉及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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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整建或維護計畫 

本案無涉及整建（或維護）計畫，及古蹟、歷史建物、具有保存潛力建

物之整修計畫，網站查詢結果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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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申請容積項目及額度 

一、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表 10-1 容積獎勵試算表 

更新單元內建築基地面積 4,620.49㎡ 

更新單元內之基準容積 9,703.03㎡ 

申請容積項目（#容積獎勵辦法） 申請量體（㎡） 容積額度（％） 

中

央

容

獎

項

目 

#5  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6  結構堪慮建築物 776.24 8.00 

#7  公益設施   

#8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9  文資保存及維護   

#10 綠建築 582.18 6.00 

#11 智慧建築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13 耐震設計 970.30 10.00 

#14 時程 679.21 7.00 

#15 規模 950.89 9.80 

#16 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   

#17 處理舊違建戶   

新

北

市

容

獎

項

目 

#2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 970.30 10.00 

#3  捐贈都更基金   

#4  留設無頂蓋街角廣場   

#5  依都市更新計畫留設4公尺以上等寬 

    之通道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 
  

#6  三十年以上四、五層樓以上合法建築   

#7  受臨路寬度限制調降基準容積   

#8  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A） 4,929.12 50.80 

其他容積獎勵項目（B）   

容積獎勵總計（A+B）(超過上限，以上限計) 4,851.51 50.00 

容積移轉（C）   

增額容積（D）   

申請容積獎勵、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總計

（A+B+C+D） 
4,851.51 50.00 

註：實際容積獎勵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為準，本表僅供參考。 

 

（一）中央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1、「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6 結構堪慮建築物獎勵 

本案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申請基

準容積 8％之獎勵容積；建築物經結構安全性能初評相關資料及使用執照影

本詳附錄七。 

獎勵面積＝（使照土地面積總計）×基準容積率×8％ 

＝4,633.00 ㎡×210％×8％ 

＝778.34 ㎡ 

獎勵額度＝（獎勵面積÷基準容積）×100％ 

＝(778.34 ㎡÷9,703.03 ㎡)×100％ 

＝8.02％(因獎勵額度超過上限，故以 8％計算) 

使照編號 地號 
面積(㎡) 

(採用使照土地面積計算) 
基準容積(㎡) 

65使字第 2486號 145 4,633.00 9,729.30 

小計 9,729.30 

2、「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 綠建築獎勵 

本案採銀級綠建築設計，申請基準容積 6％之獎勵容積，並依 2019 年版

綠建築計畫檢討。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 17 點，本更新單元面積達

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故本案將一併取得低碳建築標示第三級。 

獎勵面積＝基準容積×6％ 

＝9,703.03 ㎡×6％ 

＝582.18 ㎡ 

保證金＝事業計畫報核時之建築基地當期平均公告土地現值×0.7×獎勵面積 

＝83,200 元×0.7×582.18 ㎡ 

＝33,906,164 元 

管理維護費＝公寓大廈管理基金×50％ 

＝2,790,749 元×50％ 

＝1,395,375 元 
建築基地地號 面積（㎡）A 113年公告土地現值（元/㎡）B 複值 C＝A×B 

145 4,620.49  83,200  384,424,768  

小計 4,620.49  - 384,424,768  

建築基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 83,200  

3、「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3 耐震設計獎勵 

本案採耐震設計，並取得耐震設計標章，申請基準容積 10％之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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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面積＝基準容積×10％ 

＝9,703.03 ㎡×10％ 

＝970.30 ㎡ 

保證金＝事業計畫報核時之建築基地當期平均公告土地現值×0.7×獎勵面積 

＝83,200 元×0.7×970.30 ㎡ 

＝56,510,272 元 

管理維護費＝公寓大廈管理基金×50％ 

＝2,790,749 元×50％ 

＝1,395,375 元 
建築基地地號 面積（㎡）A 113年公告土地現值（元/㎡）B 複值 C＝A×B 

145 4,620.49  83,200  384,424,768  

小計 4,620.49  - 384,424,768  

建築基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 83,200  

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4 更新時程獎勵 

本案於 113 年 4月 26 日申請事業計畫報核，申請基準容積 7％之獎勵容

積。 

獎勵面積＝基準容積×7％ 

＝9,703.031 ㎡×7％ 

＝679.21 ㎡ 

5、「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5 基地規模獎勵 

本案更新單元面積計 4,620.49 平方公尺，依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第 15 條規定，申請基準容積 9.80％之獎勵容積。 

獎勵額度＝5％+【（4,620.49－3,000）÷100】×0.3％ 

＝5％+4.8％ 

＝9.8％ 

獎勵面積＝基準容積×獎勵額度 

＝9,703.030 ㎡×9.8％ 

＝950.89 

（二）新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1、「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2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獎勵 

本案建築規劃設計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2 條附

表一之項次二，申請基準容積 10％之獎勵容積，檢討圖面詳圖 10-1。 

獎勵面積＝基準容積×10％ 

＝9,703.030 ㎡×10％ 

＝970.30 ㎡ 

二、其他獎勵(本案無) 

三、容積移轉(本案無) 

四、容積獎勵上限檢討 

4,620.49 平方公尺（各該建築基地面積）×210％（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

積率）×1.5 倍＝14,554.54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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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規劃設計退縮範圍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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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規劃設計退縮範圍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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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 規劃設計退縮範圍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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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規劃設計退縮範圍圖(四) 


